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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跟隨著越南經濟的穩定增長，集團於越南胡志明市的西貢貿易中心租務表現良好。然而，由於水

泥市場的競爭激烈及生產成本上升，水泥業務錄得利潤下滑。香港的酒店業務則有平穩表現，為集團帶來穩定的現金

流。

越南經濟今年上半年穩步增長，GDP增長率達到7.08％。工業製造業及旅遊業尤為強勁。已承諾的外商直接投資達203

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5.7％。由於美元走強和人民幣貶值，期內越南貨幣表現些微疲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越南盾相對美元，與去年底比較貶值了1.1%。下半年仍持續貶值，但估計幅度不會太大。預計今年下半年，越

南經濟有望保持穩定的發展速度。然而，全球經濟形勢轉趨波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流出及貨幣貶值等問題，

將成為下半年的隱憂。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為366,2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錄得之347,732,000港元比較上

升約5.3%。本集團營業額主要來自水泥業務，物業投資業務及酒店業務。其中水泥業務之營業額為267,588,000港元，與

去年同期比較減少約6.3%；而物業投資業務之營業額為62,74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約10.4%；酒店業務則錄得

營業額30,623,000港元，為中期報告首次列入。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錄得未經審核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淨溢利36,575,000港元，與去年同期錄得未經審核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淨溢利44,354,000港元比較減少約17.5%。二零一八年首六個月每股基本溢利約為7.2港仙（二零

一七年首六個月：溢利8.8港仙）。

水泥業務

根據越南建築部統計數字顯示，在二零一八年上半年，越南錄得5,140萬噸的全國水泥需求量，比去年同期增長25%。

然而，水泥出口為增長的主要來源，主要由於期內出口量激增50％至1,540萬噸。出口市場主要包括孟加拉、中國、台

灣及菲律賓。特別出口中國市場增長尤為強勁，原因為於期內中國政府改變了水泥政策，限制本地生產商生產水泥的

數量所致。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集團水泥廠水泥及熟料銷售總額達到812,000噸，較去年同期上升約5.8％。由於利潤率低於去年同

期，以致水泥業務對集團的盈利貢獻出現下跌。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稅後盈利為11,328,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減少

約57.9％。

盈利下跌主要有幾個原因導致。從宏觀角度來看，儘管越南錄得良好經濟增長，但越南國內本土水泥需求增幅卻相對

輕微。而國內供應量於期內卻增加，主要由於越南北部地區有幾條新生產線投入運作。北部地區水泥供應過剩，致使

水泥被運往中部地區銷售，因此加劇了中部市場的競爭，並對該地區的水泥價格構成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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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期內各項生產成本均有所上升，特別是煤炭和電力價格。因市場競爭比較激烈，集團水泥廠難於提高售

價，將上升的成本轉嫁與消費者，因而導致邊際利潤下降。

此外本集團水泥廠的生產線在期間內亦面對一些技術問題，導致運作並不太順利，產生了較多的廢料及能源消耗，令

成本上升。水泥廠目前正進行可行性研究，以徹底改良其生產線，目標為達致更高效率及穩定性，亦可提高生產線的

整體產能。

展望下半年，水泥銷量有望保持穩定，或許比上半年稍為輕微下降，而利潤貢獻則可望與上半年保持相若。

越南物業投資與發展

隨著越南經濟增長加速，二零一八年首6個月胡志明市辦公室面積的需求亦有所增加。新落成辦公室大樓，在推出市場

後，很快便已被市場吸納。寫字樓市場的整體空置率跌至5%以下。需求增長來源包括本地新註冊公司與及跨國公司。

不論是新註冊公司的數目，或是外國直接投資的金額，於期內均創了近年新高。雖然胡志明市寫字樓的出租率顯著上

升，但整體租金上升幅度則比較緩慢。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西貢貿易中心的出租率為79％，比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76％錄得溫和

上升。與去年同期比較，西貢貿易中心的整體租金收入也增加了約12％。

由於今年內胡志明市新辦公樓供應量仍然有限，預計下半年西貢貿易中心的出租率和租金率將可延續上升趨勢。

香港酒店項目及其他投資物業

本集團位於香港的酒店，「香港屯門貝爾特酒店」，於二零一八年首6個月繼續表現穩定，平均入住率為85%。於期內，

酒店貢獻予本集團之總收入及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分別為30,623,000港元及6,964,000港元。在計及折扣後，酒店營運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錄得6,045,000港元虧損。

酒店位處屯門西鐵站旁邊，交通便利的位置，但其所處近工業區方向晚間週邊人流較少，因此酒店的餐廳及商業鋪位

使用率及出租率暫時仍然偏低。但亦看見該區正逐漸發展並轉變為商業區域。估計酒店所處區域於未來數年將會有重

大轉變，對集團酒店餐廳及零售鋪位將會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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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二零一八年下半年，酒店業務將表現平穩。然而，在集團酒店旁邊，有另一新酒店即將開幕，其將會為集團酒店

帶來行業集中的優勢，及加快改造該區成為商業區，還是會帶給集團酒店競爭及挑戰，情況暫時未能確定。但無論如

何，管理層對酒店的未來營運仍充滿信心，尤其是看見屯門區的急速發展，與及於未來數年迎接港珠澳大橋機場連接

路的通車，以致作為大灣區的一重要樞紐，均展示酒店未來的良好前景。

股息

董事局議決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4仙予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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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現金、銀行結餘及定期存款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為227,059,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HK$198,434,000港元）。本集團之總借貸為77,816,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1,509,000港元），當中

76,546,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538,000港元）借貸須於一年內付還。本集團之所有借貸均為港幣。總借

貸之中約2.5%為固定息率。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即淨債務除以母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為0%（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僱員數目約1,210人。在香港及越南工作的員工比例大約分別為10%及90%。於期

內，總員工費用（包括董事酬金）約34,520,000港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報內所述比較

並無重大變化。

抵押詳情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一間位於香港的酒店物業，包括有關土地及建築物，其可載值為604,395,000港元，以及若干

投資物業，其公允值為153,000,000港元，已抵押予銀行以獲取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及一般銀行信貸設施。

匯率波動及有關對沖風險

本集團於越南之投資均面對外匯波動之風險，特別由越南盾可能貶值所帶來之風險。因越南盾並非自由流通之貨幣，

所以市場上缺乏對沖工具或該等對沖工具成本效益不高。加上由於越南盾與港幣有較大之息差，亦令建立有效防禦越

南盾貶值之對沖較為困難。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越南盾相對港幣之兌換率與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比較約

有0.67%之貶值。期內本集團錄得匯兌虧損2,058,000港元。

或然負債詳情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之或然負債（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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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

中期業績

陸氏集團（越南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比較數字。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為未經核數師審核，但

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4 366,200 347,732

銷售成本  (241,745) (220,877)

毛利  124,455 126,85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8,643 3,527

銷售及分銷費用  (38,118) (35,355)

行政費用  (41,000) (32,182)

其他費用  (2,058) (549)

融資成本 5 (990) (539)

除稅前溢利 6 50,932 61,757

所得稅支出 7 (14,647) (15,794)

本期溢利  36,285 45,963

應佔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36,575 44,354

 非控股權益  (290) 1,609

  36,285 45,963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及攤薄  港幣 7.2 仙 港幣 8.8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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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  36,285 45,963

其他全面（虧損）╱溢利：

隨後期間被重新分類之其他全面（虧損）╱溢利

  換算外國業務產生之滙兌差額  (9,299) 11,316

其他本期全面（虧損）╱溢利  (9,299) 11,316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26,986 57,279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6,981 57,802

 非控股權益  5 (523)

  26,986 5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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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210,007 1,228,161

投資物業  1,141,950 1,146,947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2,872 12,893

待發展物業  30,910 31,401

訂金  277 –

非流動資產總值  2,396,016 2,419,402

流動資產

存貨  67,740 63,264

應收賬款 11 61,884 37,07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9,981 47,178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值的股本投資  64 59

現金及現金等值  227,059 198,434

流動資產總值  386,728 346,01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19,890 7,226

其他應付款項及累計支出  135,202 139,258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76,546 60,538

應付稅項  16,525 21,769

流動負債總值  248,163 228,791

流動資產淨值  138,565 117,22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534,581 2,536,623



陸氏集團（越南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

9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534,581 2,536,623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270 971

租務按金  24,876 24,567

撥備  4,291 4,101

遞延稅項負債  206,771 206,279

非流動負債總值  237,208 235,918

資產淨值  2,297,373 2,300,705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3 5,053 5,053

儲備  2,322,292 2,325,629

  2,327,345 2,330,682

非控股權益  (29,972) (29,977)

總權益  2,297,373 2,3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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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物業 匯兌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贖回儲備 重估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合共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5,053 738,496 175,009 703 24,173 (463,133) 1,850,381 2,330,682 (29,977) 2,300,705

本期溢利 – – – – – – 36,575 36,575 ( 290) 36,285
本期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 – – – – ( 9,594) – ( 9,594) 295 ( 9,299)

本期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 – ( 9,594) 36,575 26,981 5 26,986

二零一七年已批准末期股息 – – ( 30,318) – – – – ( 30,318) – ( 30,318)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5,053 738,496* 144,691* 703* 24,173* (472,727)* 1,886,956* 2,327,345 (29,972) 2,297,373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物業 匯兌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贖回儲備 重估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合共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5,053 738,496 205,327 703 20,483 (484,319) 1,781,229 2,266,972 (31,416) 2,235,556
本期溢利 – – – – – – 44,354 44,354 1,609 45,963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 – – – – 13,448 – 13,448 (2,132) 11,316

本期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 – 13,448 44,354 57,802 (523) 57,279

二零一六年已批准末期股息 – – (30,318) – – – – (30,318) – (30,318)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5,053 738,496 175,009 703 20,483 (470,871) 1,825,583 2,294,456 (31,939) 2,262,517

*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該等儲備賬目包含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綜合儲備港幣2,322,292,000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2,325,62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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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營運產生之現金  82,076 75,384
已付利息  (924) (539)
融資租賃支付利息元素  (66) –
已付稅項  (19,042) (10,620)

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  62,044 64,225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1,645 2,225
購入原到期日多於三個月定期存款之減少╱（增加）  23,210 (7,743)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10 (20,336) (89,89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所得  – 3,241

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出  4,519 (92,167)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銀行新借貸  16,620 50,000
銀行借貸還款  – (13,515)
融資租賃租金支出之資本元素  (314) (251)
已付股息  (30,318) (30,318)

融資活動淨現金（流出）╱流入  (14,012) 5,916

現金及現金等值增加╱（減少）淨額  52,551 (22,026)
現金及現金等值期初結存  151,305 164,309
外幣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716) 1,442

現金及現金等值期末結存  203,140 143,725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111,420 63,689
購入原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非抵押定期存款  91,720 80,036
購入原到期日多於三個月之非抵押定期存款  23,919 52,418

於財務狀況表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227,059 196,143
減：購入原到期日多於三個月之非抵押定期存款  (23,919) (52,418)

於現金流量表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203,140 14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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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乃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及其股票公開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所」）上交易。本集

團之主要業務列明於附註3中。

本中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均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中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報內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及應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財務報告一起閱讀。

除附註2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述外，本集團在本中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亦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

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本中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採用的會計政策和編制

基礎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本中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投資物業及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值的股本投資以公允

值計量。除另有指明者外，此等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千位。

2. 會計政策變更及披露

本集團已就中期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評估並充分採納下列與本集團有關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以股份支付款項之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保險合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15號修訂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作出的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 轉讓投資物業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墊付代價

包括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 多項於二零一七年三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週期之年度改進



陸氏集團（越南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

13

2. 會計政策變更及披露（續）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外，採納上述經修訂準

則並無對本中期財務資料產生重大財務影響。變更之本質及影響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同之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同、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及相關詮釋，且其應用

於來自客戶合同之所有收入，除非該等合同屬其他準則之範圍。新準則新設一套五步模式，以應用於自客戶合

同產生之收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收入按能反映實體預期就交換向客戶轉讓貨物或服務而有權獲

得之代價金額確認。

該準則要求實體作出判斷，考慮於應用模式之各項步驟時其客戶合同之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該準則亦訂明取

得合同之增額成本及履行合同之直接相關成本之會計處理方法。

本集團採納經修改之追溯調整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此容許本集團將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所累計之影響，確認為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保留盈利期初賬目之調整。本集團選擇就已完成之合同應用可

行簡化做法及並無重列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前完成之合同，因此，有關比較數字未經重列。

確認收入

當資產的控制轉移到客戶時，收入被確認。根據合同的條款及適用於合同的法律，對資產的控制可以隨時或在

某一時刻轉移。如果本集團的表現為：

• 提供由客戶同時接收和消耗的所有好處；

• 創建和增強客戶在本集團執行時控制的資產；或

• 不創建對本集團具有替代用途的資產，並且本集團具有可強制執行的對迄今完成的表現付款的權利。

如果對資產轉移的控制隨著時間的推移，收入在合同期間被認可在對履行義務的完全滿意的進展的參考。否

則，當客戶獲得資產控制權時，收入就會被確認。

除下文所述之重新分類影響外，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告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各項重新分類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作出，以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載用語一致。因此，於其他應

付款項及預提費用下之預收客戶款項12,81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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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更及披露（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

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由此匯集有關金融工具會計處理之全部三個方面分類及計量、減值以及對沖會計處理。

本集團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初始應用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已選

擇不調整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期間應用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分類及計量規定編製之比較。因

此，比較資料繼續呈列於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分類及計量之影響及減值要求如下：

(a) 分類及計量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除應收貿易賬款外，本集團初步按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計量金融資產，對

於並非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則按公平值加交易成本計量。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債務金融工具隨後按公平值計量並在損益賬處理、按攤銷成本計量或按

公平值計量並在其他全面收益處理。分類乃基於兩個標準作出：本集團管理資產之業務模式；及有關工

具之合約現金流量是否針對尚未償還本金額而「僅為支付本金及利息」（「SPPI標準」）。

本集團債務金融資產之新分類及計量標準如下：

• 就於一套業務模式中持有，而持有金融資產之目標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以符合SPPI標準之金融資

產而言，債務工具按攤銷成本計量。此類別包括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及金融資產包括預付款

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其他金融資產按以下分類及隨後計量：

• 按公平值計量並在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包含本集團並未於初步確認或過渡時不可撤回地選擇分

類為按公平值計量並在其他全面收益處理之衍生工具。此類別亦將包括現金流量特質未能符合

SPPI標準之債務工具，或並非於一套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或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加出售為目標之

業務模式中持有之債務工具。本集團以公允值通過利潤或虧損進行股票投資的會計，並沒有從香

港會計準則第39號要求中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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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更及披露（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續）

(a) 分類及計量（續）

本集團之業務模式評估乃於初始應用日期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進行，其後追溯應用至並未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前撤銷確認之金融資產。有關債務工具之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僅包括本金及利息，就此所作之評

估乃根據於初步確認有關資產時之事實及情況進行。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並無對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產生重大影響。

(b) 金融資產減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並非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賬處理之應收貿

易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須予減值，有關減值以十二個月為基準或以整個存續期為基準根據預期信

貸虧損模式列賬。本集團採用簡化方式，根據其所有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其所有應收貿易賬款分別

於餘下存續期內之所有現金短欠差額之現值，估計於整個存續期之預期虧損並將之記錄入賬。本集團就

估計其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進行了詳細分析，當中考慮所有合理及輔助資料，

包括具前瞻性元素之資料。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並無對本集團金融資產之減值產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而尚未生效之任何準則、詮釋及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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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分部資料

本集團經營業務乃按業務及供應之產品性質而分開組成及管理。本集團各項分類業務是指該業務提供之產品及

服務所承受之風險及回報有別於其他分類業務之一個策略業務單位。下表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分類的收入及業績之資料。

 水泥產品 物業投資 酒店營運 物業發展 企業及其他 綜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收入：

 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在某一時點確認 267,588  –  –  –  5,249  272,837 

 其他收入來源 –  62,740  30,623  –  –  93,363 
           

 銷售予外界客戶 267,588 285,724 62,740 56,826 30,623 – – – 5,249 5,182 366,200 347,73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1,381 45 (238) – – 7,019 130 60 (10) 7,128 1,263
 

 267,592 287,105 62,785 56,588 30,623 – 7,019 130 5,309 5,172 373,328 348,995

分部業績 15,287 33,655 50,678 42,121 (6,045) – 6,088 (1,172) (16,721) (15,111) 49,287 59,493

調整：

利息收入           1,645 2,264

除稅前溢利           50,932 61,757

所得稅支出 (3,959) (6,776) (10,688) (9,018) – – – – – – (14,647) (15,794)

本期溢利           36,285 4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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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代表於期內在扣除退回及貿易折扣後貨物賣出之淨發票價值，及從投資物業所得之未扣除費用前之租金收

入。

本集團之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水泥銷售 267,588 285,724
租金總收入 62,740 56,826
酒店營運收入 30,623 –
電子產品銷售 5,249 5,182

 366,200 347,73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利息收入 1,645 2,264
匯兌收益淨額 – 459
出售廢置物料收益 – 660
往年其他應收款項回撥 6,990 –
其他 8 144

 8,643 3,527

5. 融資成本

本集團之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借貸利息 924 488
融資租賃利息 66 51

 990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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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206,042 213,706

折舊 38,596 23,159

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452 645

滙兌虧損淨額 2,058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淨額 – 549

7.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本期內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其他地方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當時之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內稅項支出

 其他地區 13,110 14,096

往年撥備不足

 其他地區 755 447

遞延稅項 782 1,251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4,647 1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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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本期溢利及本期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05,297,418計算（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05,297,418）。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之普通股並無潛在攤薄影響，故本期並未

就該等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調整。

9.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 ─ 每股普通股港幣四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港幣五仙） 20,212 25,265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本集團錄得約港幣20,335,673元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購買（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89,890,000元）。

11. 應收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大多屬賒賬形式，惟就新客戶而言則一般需彼等預付款項。發票一般須於發出60日內

支付。本集團對其未收取之應收款項保持嚴謹控制。

過期未繳餘額一般由高級管理層審閱。按上述及現況，本集團之應收賬款為大量之分散客戶，並無重大的信貸

集中風險。應收賬款為不附有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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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續）

於報告期末，減值後之應收賬款淨額根據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天 60,487 32,215

31至60天 1,397 3,615

61至90天 – 514

91至120天 – 173

120天以上 – 560

 61,884 37,077

12.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按付款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天 16,225 6,995

31至60天 39 3

61至90天 1,556 –

90天以上 2,070 228

 19,890 7,226

應付賬款不附有利息及通常於7至60天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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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

 76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7,600 7,600

已發行及繳足：

 505,297,418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5,053 5,053

14. 營運租約安排

(a) 作為出租者

本集團根據營運租約安排出租其投資物業，經磋商之租賃期為1至8年期。租約之條款一般規定租客支付

保證金及根據當時市場情況而提供定時的租金調整。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與租客在下列年期屆滿前之不可撤銷營運租約，而應收之未來最低租賃總額

為：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108,942 101,741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93,791 99,310

五年後 – 12

 202,733 20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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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營運租約安排（續）

(b) 作為租用者

本集團根據營運租約安排租用若干土地及寫字樓物業。該等物業之租賃年期按2至50年期洽商。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下列年期屆滿前之不可撤銷營運租約，而須付之未來最低應付租賃總額為：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757 851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027 3,220

五年後 15,378 13,531

 19,162 17,602

15. 承擔項目

於報告期末，除附註14內詳述之營運租約安排外，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土地 188,159 18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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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主要管理層人員之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6,290 5,705

退休後福利 36 36

付予主要管理人員之總報酬 6,326 5,741

董事認為本公司之董事代表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

17.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18. 中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批准

董事會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批准及授權刊發本中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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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4仙（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港幣5仙）。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三）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戶登記。為確保享有中期股息，各股東必須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

票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本公司之股份過

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中期股息支票將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五）或之前寄發予於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權益及股份之淡倉及相關股份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之股本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本公司所存置登記冊之權益，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所持股份數目、身份及權益性質

       佔本公司

  直接實益 配偶持有 透過受控 透過信託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附註  擁有人 的家庭權益 法團 的受託人 合共 之百分比

鄭嬙 (a) 20,942,800 – 36,912,027 – 57,854,827 11.45

陸恩 (b) 3,070,800 174,000 – 272,824,862 276,069,662 54.64

陸峯 (b) 3,229,600 – – 272,824,862 276,054,462 54.63

陸詩韻 (b) 1,300,000 – – 272,824,862 274,124,862 54.25

范招達  1,500,000 – – – 1,500,000 0.30

附註：

(a) 鄭嬙女士為CC (Holdings) Limited之實益擁有人，而該公司於報告期末持有本公司股份36,912,027股。

(b) 上述表列陸恩先生、陸峯先生及陸詩韻小姐於「透過信託的受託人」項下持有的權益，乃Luks Family (PTC) Limited作為The Luks 

Family Trust的受託人所持有的相同股權。陸恩先生、陸毅先生、陸峯先生及陸詩韻小姐各人皆為The Luks Family Trust的受益人。

陸毅先生及Luks Family (PTC) Limited之權益於下述有關主要股東股份之段落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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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外，為符合公司最低股東數目之要求，幾位董事因而持有本公司多間附屬公司的非實益擁有之個人股本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股份之淡倉或相關股份。

董事購入股份之權利

本期內並無授出權利予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年幼子女以購入本公司股份而獲取利益；彼等於本期內亦無行使

該等權利；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參與任何安排，以令董事能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獲得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之權益及股份之淡倉及相關股份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規定而存置之權益登記冊所記錄，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之股東如下：

好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百份比

CC (Holdings) Limited 直接實益擁有 36,912,027 7.31

Luks Family (PTC) Limited 直接實益擁有 272,824,862 53.99

陸毅（附註） 直接實益擁有 276,214,862 54.66

  及透過信託之受託人持有

附註： 陸毅先生的權益包括個人持有本公司股份3,390,000股，及與陸恩先生、陸峯先生及陸詩韻小姐作為The Luks Family Trust的其中

受益人，透過Luks Family (PTC) Limited （The Luks Family Trust的受託人）持有本公司股份之權益為272,824,862股。

除上述所披露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人士（除本公司董事其權益已列載於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權

益及股份之淡倉及相關股份」內）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記錄之權益或

股份之淡倉或相關股份。

本公司上市證券之購買、贖回或出售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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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列各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述之會計期間內，已符合香港交易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守則條文（「守則」）之規定。

(i) 本公司並無根據守則第A.2.1條規定分別設立本集團之董事長及集團行政總裁職務。於本財務報表所述之會計期

間內，本公司董事長及行政總裁之職務均由鄭嬙女士擔任。本公司認為，由同一人兼任董事長及行政總裁職務

可提升本公司之企業決策及執行效率，有助本集團更及時地抓緊商機。本公司認為在董事會和獨立非執行董事

的監管下，通過制衡機制，股東的利益可獲得足夠及公平之代表性。

(ii) 就守則條文第A.6.7條而言，林志權先生有出席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而另外

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仿先生及劉歷遠先生因其他業務未克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了標準守則以規範董事的證券交易。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查詢，所有董事已確認在中期報告期間均

已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仿先生（主席）、劉歷遠先生及林志權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

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政策，並與管理層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及確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陸氏集團（越南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鄭嬙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